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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18年3月2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民初1372-1374号
吴峰：本院受理的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

你及浙江三门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中嘉
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浙江龙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欧文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章思谭等 6 人、刘紫欣等 31
人、郑也等 23 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三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及举证须知、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170号

蒋鸣：本院受理的原告徐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2 民初 41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428号

吕蔡祥：被告吕建琴就（2017）浙 0102 民初
2428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355号

邵泽奇、孟洁：本院受理原告张琦超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102 民初 435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910号

刘训雷、倪红梅：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中新
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刘训雷、倪红梅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 0102 民初 491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547号

朱黎娜、杭州君临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沈华
萍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754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97号

俞子轩、叶仪奇：本院受理原告陈蒋杰超与被
告俞子轩、叶仪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外网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6 月 7 日下午 15 时
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1838号
杭州五中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杭州祥发市政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欧来乐假日酒
店有限公司、陈立新、张方、杨琪：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中睿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新广能市政景观
工程有限公司、单雅利、何婷英、陈彬、杭州五中健
身器材有限公司、于凯杰、杭州祥发市政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富绎运动器材（杭州）有限公司、杭
州余杭欧来乐假日酒店有限公司、金煜龙、陈立
新、戚福妹、王桂珍、张方、杨琪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8 日上
午 9 时，地点在本院第二十二号审判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4075号之一

丰盛：本院审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丰盛、杭州瑞金房地产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4075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730号

魏舜山、刘爱香：本院受理原告胡建平诉被
告魏舜山、刘爱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11730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903号

杭州千岛湖淳风木结构景观有限公司：原告吴
友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 日内。本案
定于 2018 年 6 月 4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淳安县人民
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193号

吴小亮、吴爱明：原告程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6月5日上午09时00分在淳
安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776号

王顺德：原告王卫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2018 年6月4日上午9时在淳安县人民法院

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175号

杭州千岛湖淳风木结构景观有限公司、张红春、
姚桂香：原告余贵州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2018年6月4日下午15时00分在淳安县人民
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179号

张红春：原告余文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6月4日下午15时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431号

吴忠良：本院受理原告李满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127 民初 443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吴
忠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满花借
款本金3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2月2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逾期利息。案件
受理费 55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200 元，由被告
吴忠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淳安县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与周丽豪于2018年1月31日达成的编号为

《信浙-B-2018-017》的债权转让协议，信达将其对借款人苍南县顺达物资仓储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周丽豪。信达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

周丽豪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丽豪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周丽豪

序号

1

债权资产

苍南县顺达物资仓储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3310201301100000321）

未偿本金

266333212.99

未偿利息

61565660.09

本息合计

327898873.08

担保合同
3310201301100000321号借款合同的抵押合同（1）、
3310201301100000321号借款合同的抵押合同（2）、
3310201301100000321号借款合同的抵押合同（3）、
3310201301100000321号借款合同的质押合同（1）、
3310201301100000321号借款合同的质押合同（2）、
3310201301100000321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

担保情况
抵押物1为苍南县龙港镇芭黎大厦301、302室；抵押物2为苍南
县龙港镇泰安大厦二层房地产；抵押物3为苍南县龙港镇涂厂村
四小区187号的海域使用权抵押（宗海面积：10.8464公顷）；质押
物1：朱明望持有的苍建建设有限公司90%股权质押；抵押物2：
朱明望持有的苍南县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0%股权质押。
保证人为朱明望、陈满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中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

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进行转让，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中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等1户债权总额【3913.15】万元，

其中：债权本金【3000】万元，利息【913.15】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3】月【1】日止。该组贷款债权
担保方式为【抵押及保证担保】。资产包债权详情见下表：

序号

1

借款人

中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30,000,000.00

利息

9,131,500.00

保证情况

浙江恒辉铁塔制造有限公司（最高额3300万元） 丁亚平（最
高额5300万元） 王旭通（最高额5300万元）13305797809

抵(质)押物情况

1、浙江省金华商城西北区G幢1-2层商住房（建筑面积236.2平方米，土地面积31.3平方米）首封；2、浙江省金华商城西北区G幢3-6层住宅
（建筑面积516.88平方米、土地面积68平方米）；3、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188号婺江帝景3幢1602室公寓（建筑面积272.14平方米）。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3】月【2】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

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成】 联系电话：【0571-89773926/1565815678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日

宝泰顺耀有限公司（Precious Bright Limited） 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宝泰顺耀有限公司（Precious Bright Limited）与浙

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8年2月7日），宝
泰顺耀有限公司（Precious Bright Limited）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6,000,000.00元债
权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泰顺耀
有限公司（Precious Bright Limited）与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宝泰顺耀联系电话：0571-86485681
湖商资产联系电话：0572-2552797

宝泰顺耀有限公司（Precious Bright Limited）
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5月2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
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湖州嘉年华大酒店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其中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5月29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30044240

本金

6,000,000.00

6,000,000.00

欠息

546，278.46

546.278.46

担保人

王建平、王强华、叶静怡、钟红星、顾建华

美伦HBV基金管理公司 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美伦HBV基金管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日期

为2018年2月12日）, 美伦HBV基金管理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享有的本金1500000.00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美伦HBV基金管理公司与浙
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担保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美伦HBV基金管理公司
（授权委托人：温州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305772678
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06655660

美伦HBV基金管理公司
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日

单位：人民币 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2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金钥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平阳县丽平化工联合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2】月【12】日）

判决书

（1999）温经初字第27号

本金

1500000.00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抵押物

平阳县鳌江镇建材市
场内14间房屋和353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浙江绿夏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夏公司”）全体债权人：

由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拟定的

《绿夏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以下简称：

《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经两次表决未获通过，

新昌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4）

绍新破字第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管理

人制作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第二轮）》，本管

理人将于2018年3月1日起开始对绿夏公司破

产财产进行分配，具体分配金额详见《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第二轮）》。

债权人应及时受领分配额；未受领分配额

的，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

日起满两个月仍未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

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由本管理人依法分配

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联系人：丁秋英 15805850404

章坚13957578848

地址：新昌县七星路和悦广场写字楼六楼

浙江绿夏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8年3月2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